
三明市体育局纪检组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

一、协助责任落实

1.根据上级党委和纪委的决策部署，主动向局党组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建议。

2.协调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大事项，及时向局党组和市纪委报告反腐败重大工作、重要案件情况。

3.协助局党组明确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对局机关及各直属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

4.对上级巡视、检查中反馈问题，协助局党组及时整改。

5.规范办理、回复领导干部任职前征求意见工作，准确提供拟使用干部是否受到党政纪处分、组织处理及有关信访反映问题等相关情况。

二、开展宣传教育

6.加强警示教育、党规党纪宣传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组织新担任和转任的领导干部进行任前廉政谈话和廉政知识测试。

7.组织协调廉政文化建设，加大体育场馆廉政公益广告在所有公益广告中的占比，将廉政文化元素引入体育文化中加以弘扬。

8.及时收集、研判和处置涉纪涉腐网络舆情信息，协调做好网络宣传引导工作。

三、严明纪律监督

9.坚决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

10.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确保政令畅通。

11.加强对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谈话和诫勉、述责述廉、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深化作风监督

12.针对体育系统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督促开展专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

13.加大对“庸懒散奢”、“为官不为”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力度。

14.持续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的查处力度，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5.加强常态化监督检查，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

五、坚持挺纪在前

16.按照“四种形态”标准，对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纪律审查和案件审理等进行分类处理。

17.坚持抓早抓小，扩大廉政谈话函询覆盖面，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要经常使用，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极少数。

六、坚决惩治腐败

18.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

19.健全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制度，积极争取局党组对案件审查的支持。

20.落实信访件“零暂存”要求，进一步规范线索移送、立案调查、核实取证、案件移送等程序，坚持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

七、严格责任追究
21.按照省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行为实施责任追究。

22.对符合“一案双查”实施条件的，适时启动程序，及时完成责任追究工作。

八、加强自身建设

23.紧紧围绕监督执纪问责、实践“四种形态”，持续深化“三转”，严格落实局纪检组向市纪委和局党组报告工作制度。

24.认真落实自身建设主体责任，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水平，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25.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加强自身教育、监督、管理，完善自身监督机制，坚决防止“灯下黑”。

26.规范信访举报处置权、纪律审查权、定性量纪权、执纪监督权的行使，形成从严管理、从严监督、从严查处的氛围。



